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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仁科技大學 

人文暨資訊學院教師教學獎補助實施要點 

107.08.03 院教評會議通過 

107.08.23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9.05.25 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06.16 行政會議通過 

一、為提升教學品質，獎勵「教學優良教師」、「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實務專題」、「教師教學媒

體競賽」、「使用全英語授課（限本國教師教授非英語語言科目）之課程且具成效者。」、

「參加校外課程與教學相關競賽獲獎或獲得計畫補助者」及「其他符合獎補助精神之教

學相關事項」，以增進教師教學知能與學生學習效果，特依據「大仁科技大學改進教學獎

補助要點」，訂定「大仁科技大學人文暨資訊學院(以下簡稱本院)教師教學獎補助實施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獎補助對象：本校專任教師。 

三、本要點辦理之獎補助項目如下： 

（一）教學優良教師。 

（二）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實務專題競賽。 

（三）教師教學媒體競賽。 

（四）使用「全英語授課」（限本國教師教授非英語語言科目）之課程且具成效者。 

（五）參加校外課程與教學相關競賽獲獎或獲得計畫補助者。 

（六）其他符合獎補助精神之教學相關事項。 

（七）《現代桃花源學刊》編輯出刊費用。 

四、獎補助方式與名額： 

（一）教學優良教師： 

每年錄取數名。每名頒給獎助金 10,000 元。 

（二）獎助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實務專題： 

1.獎助(作品以前一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得獎作品為限)： 

（1）校內競賽： 

每年錄取數名。每名頒給獎助金 5,000 元。 

（2）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得獎： 

每年錄取數名。第一名頒給獎助金 20,000 元、第二名 10,000 元，第三名 5,000

元。 

（三）教師教學媒體競賽： 

每年錄取 2 名。第一名頒給獎助金 10,000 元、第二名 5,000 元。 

（四）使用「全英語授課」（限本國教師教授非英語語言科目）之課程且具成效者，每年

錄取 2 名。第一名頒給獎助金 10,000 元、第二名 5,000 元。 

（五）參加校外課程與教學相關競賽獲獎或獲得計畫補助者，每年錄取 2 名。第一名頒給

獎助金 10,000 元、第二名 5,000 元。 

（六）其他符合獎補助精神之教學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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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社區服務、推動移地學習、創新教學績效卓著等，經院教評會審議通過者。 

每系（學程）所錄取數名，頒給獎助金 5,000 元至 10,000 元。 

（七）前項各類所定獎助名額，如參賽人員或作品未達評定標準者得予從缺，或移增他類

之獎勵名額。同項申請案不得重複獎補助。 

（八）若同一獎助項目申請教師超過獎助名額，且相關績效皆優，足堪鼓勵，獎助金得由

院教評會議決議之。 

（九）《現代桃花源學刊》編輯出刊費用依當期發行實際需求核銷。 

五、申請程序： 

（一）獎助項： 

1.本要點之獎助項目每年辦理一次。各該申請案由申請人依公告作業時間，填妥附件

之申請表，逕向本院所屬系（學程）、所辦公室提出申請。 

2.申請案經本院院教評會議審查後提交校教學品質委員會審議。 

（二）補助項： 

申請人填妥附件之申請表及相關佐證文件，經系(學程、所)主任、所長及院長核定

後補助。 

六、獎助項評選程序： 

（一）教學優良教師： 

申請教學優良教師其教學評量成績至少須達 4.0 分以上，由各系（學程）所教評會

擇優提名 1 位教師，送本院院教評會議進行票選程序，依得票數高低作為本院教學

優良教師。 

（二）獎助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實務專題： 

教師申請後，經本院所屬系（學程）所教評會審查通過，送本院院教評會議審查。 

（三）教師教學媒體競賽： 

由院長遴聘具相關專長教師進行評選程序，依成績高低排序送院教評會議審議。 

七、協力義務： 

（一）教學績優得獎教師有義務於當學年度提升教學品質研討會中提供教學分享經驗與心

得，並提供優質教學之心得諮詢與建議。 

（二）專題競賽得獎教師有義務將專題成果同意作為本校非營利或公益宣傳之用。 

（三）媒體競賽得獎教師有義務於本校提升教學品質研習會中公開提供教學觀摩。 

八、凡經報名參加競賽得獎之作品，如違反著作權法者，除應自負法律責任外，三年內不得

申請本校各項獎補助。 

九、本要點經院務會議、校教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